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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宁区购买代理记账服务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张江高新区长宁园、各相关企业、代理记账机构：

为进一步促进本区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提高本区为

小微企业购买代理记账服务的管理工作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

推动本市财政部门为小微企业购买代理记账服务的指导意

见》（沪财会〔2015〕73 号）、《上海市长宁区政府购买服务

管理办法》和《关于为小微企业购买代理记账服务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（沪财会〔2018〕8 号）的相关要求，我们在原《长

宁区购买代理记账服务暂行办法》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修订，

制定本实施办法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长宁区购买代理记账服务实施办法

上海市长宁区财政局

2018 年 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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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购买代理记账服务实施办法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

干政策措施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5〕32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推

进本市财政部门为小微企业购买代理记账服务的指导意见》

（沪财会〔2015〕73 号）、《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关于进

一步建立健全本区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长府

〔2015〕70 号）的精神，按照有关加快对创业创新支持力度，

推动本市科创中心建设，减轻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初期的经营

压力，提升小微企业整体竞争力的工作要求，进一步推动本

区为小微企业购买代理记账服务的工作, 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适用企业的条件

本办法适用于工商和税务登记注册地为本区, 且符合

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

〔2011〕300 号）（附件 1）规定的小型、微型企业，同时企

业类型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在本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区域内注册经营的并且符

合《长宁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》（附件 2）的企业；

（二）重点支持在本区上海虹桥临空经济示范区、“互

联网+生活性服务业”创新试验区、上海虹桥时尚创意产业

集聚区区域内注册经营的的企业。

（三）其他企业主要业务属于《长宁区产业发展指导目

录》中“优先发展”、“重点发展”的行业；

符合以上条件的企业均应同时满足自设立之日起至申

请日止，成立不满二年（含二年），实际已开展经营活动的

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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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有融资需求，经商业银行初审后有贷款意向，

需要进一步提高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企业；

二、代理记账机构的选聘

由市财政局委托市政府采购中心公开招标，区财政局在

中标的代理记账机构中选取代理记帐机构为定点供应商。

三、购买服务的范围

为小微企业购买的代理记账服务包括：审核原始凭证、

填制记账凭证、登记会计账簿、编制财务会计报告。小微企

业接受代理记账机构提供上述范围以外的其他服务，不属于

财政部门购买服务的范围。

四、业务流程

（一）购买代理记账服务的申请与审核

1.小微企业向区财政局提出政府购买代理记账服务意

向，填写《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并提

交以下资料并加盖企业公章：

（1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2）最新连续三个月企业纳税申报表、员工社保缴纳

情况表、财务报表；

（3）企业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区域内注册经营的证明（房

产证或房屋租赁合同）；

（4）需贷款企业提供《银行贷款意向证明书》(附件 4)；

（5）区财政局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。

2.区财政局在收到申请资料后 8 个工作日内，对申请企

业是否符合适用条件等进行审核。

3.区财政局对审核通过的委托代理记账项目，应在 5 个

工作日内将审核结果告知企业，并返还经审核通过的《小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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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代理记账服务申请表》。

4.小微企业、代理记账机构、区财政局签订《代理记账

服务委托协议书》。

（二）代理记账服务费用结算申请与拨付

1.代理记账机构按季度向区财政局提出结算申请。代理

记账机构根据区财政局要求将所代理服务的小微企业相关

资料整理汇总并报送：

（1）《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季度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；

（2）提交申请季度的小微企业月度报表；

（3）提交申请季度的小微企业纳税申报表；

（4）发票；

（5）区财政局认为需要的其他资料。

2.区财政局拨付代理记账费用。在收到《小微企业代理

记账服务季度汇总表》等相关资料后，在 8 个工作日内对代

理记账行为是否真实等进行重点审核。对通过审核的代理记

账服务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代理记账机构拨付代理记账费

用。

（三）公开代理记帐服务相关信息。根据国家及本市有

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公开经批准的申请代理记账服务的小微

企业和为其提供服务的代理记账机构的相关信息。

五、财政部门购买代理记账服务的期限及费用

财政部门购买代理记账服务的期限按照统一招标规定

的期限，自委托协议书签订月份起，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。

如企业因注销、迁移至外区或其他原因，提前终止协议的，

按实际服务期限计算。费用支付标准参考统一招标结果决定，

具体金额以《代理记账服务委托协议书》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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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法律责任

（一）申请享受代理服务的小微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实际

情况，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完整的申请资料。

（二）协议履行期间，被代理小微企业发生注销、迁移

至外区等情况的，代理记账公司应当及时终止协议；被代理

小微企业发生名称变更的，代理记账公司应当及时向区财政

局报告。

（三）区财政局不定期对代理记账机构、享受代理服务

的小微企业的委托业务开展情况进行检查，一经发现以下情

况：

一是虚假申请：申请时，被代理企业规模超出小微企业

标准或者企业类型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类型范围，企业提供

虚假申请资料的。

二是虚假服务：代理记账公司实际未提供代理服务的；

被代理企业因注销、迁移至外区或其他原因，应当提前终止

协议的，代理记账公司未及时报告并继续作为正常代理服务

向区财政局申请经费结算的。

由区财政局采取以下措施：

1.终止该协议，收回代理记帐服务费用。

2.报告上级管理机构，中止该代理记账机构定点供应商

的资格，对该代理记账机构享受其他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代

理业务进行检查，并在代理记账机构年度核查时，对该代理

记账机构进行重点检查。

3.违法行为在市企业信用征信系统中记录在案。

（四）代理记账机构及其从事代理记账业务人员在办理

业务中违反会计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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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区财政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上海市代

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》及相关法规的规定处理。

附件：1.小型微型企业划分标准

2.长宁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（2016 版）

3.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申请表

4.银行贷款意向证明书

5.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季度汇总表


